


















上犹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政策要求，进一步规范补贴发放与管理，提升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围绕“藏粮于地”战略，以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通过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引导农户和经营主体主动采取绿肥种植、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提升耕地地力，确保粮食稳产增收，维护农民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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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原则
（一）稳定连续，精准施策。保持政策稳定性，细化补贴对象与面积的认定标准，实行“正负面清单”管理，突出政策导向。
（二）县级主责， 乡村落实。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县财政局配合组织实施， 乡（镇）、村（组）具体负责登记、初核与公示。
（三）强化管理，严格监督。认真做好补贴对象和面积登 记核实工作，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规定，推行社会保障“一卡通”发放，落实县、乡（镇）、村三级公示制度，加强全过程监管。
三、补贴对象与标准
（一）补贴对象。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户。对村集体未发包到户的耕地，补贴发放至村集体对公账户。补贴对象认定以
上年度 12 月 31 日为限，即上年度 12 月 31 日符合补贴对象要求，认定为下年度补贴对象。具体按《江西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与面积界定正负面清单》执行。
（二）补贴标准。省级基础补贴标准 112 元/亩。根据省级统筹安排，如有一次性补充补贴发放，具体标准按省级文件执
行。
（三）补贴面积。补贴面积按以下公式核定，补贴面积=确权面积（或二轮承包面积/自然资源认定面积）-不符合补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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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面积+新增符合条件的面积，面积认定以上年度 12 月 31 日为基准，具体扣减与新增范围按正负面清单执行。
四、实施程序
（一）村组面积登记与核实。自 2026 年起村组按照补贴对象和面积界定核实的要求，对享受补贴的农户及其耕地面积进
行逐户登记、签字确认，对村集体享受补贴的耕地一并登记，经张榜公示（ 留存备案，且公示期不少于 7 天）无异议后，将登记到户（含村集体）的耕地面积造册，经签字盖章，上报乡镇。 以后凡面积、一卡通账户等重要信息有变动的农户需重新签字确认，无变动的可不重复签字确认。
（二）乡镇初核。 乡镇组织对村级上报享受补贴的农户和耕地面积情况进行核实，重点对补贴面积偏大、村组干部和村
集体补贴面积进行核实，对人员死亡、耕地变更（含征占、变更设施用地）等进行数据比对，对不符合发放规定的对象和面积进行审查核减，无误后于 3 月 20 日前将汇总表签字盖章报县农业农村局。
（三）县级核查确认。县农业农村局积极与自然资源、林业、人社等部门沟通对接，共享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核查比对；重点对不符合规定的对象和面积进行审查核减， 以及对群众反映问题及新增面积进行审查；确认全县补贴面积后，会同财政局联合行文报市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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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发放。县财政局将耕地地力补贴资金指标下达至县农业农村局，由县农业农村局将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一卡通”监管平台发放至农户社会保障“ 一卡通”账户，村集体拨付至对公账户。实行县、 乡（镇）、村三级公示：县级政府网站公示全县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明细（不少于 7天）； 乡（镇）、村级通过公开栏、微信群等方式公示到户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信息。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牵头，各乡镇（场）参与的补贴发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
责，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二）强化政策宣传。通过发放明白纸、村级广播、微信群、公示栏等多种形式，宣传补贴政策与耕地保护责任，提升
政策知晓度。
（三）严格监督管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核实耕地使用情况；开展定期检查、交叉抽查，对虚报、 冒领、挪
用等行为严肃查处；将所有补贴信息录入省级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四）规范资金使用。村集体补贴资金需用于耕地地力保护、撂荒地整治、粮食生产资料采购等，严格执行财务公开与
招投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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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本方案自 2026 年 2 月 19 日起实施， 以往文件与本方案不一致的， 以本方案为准。如遇国家或省级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本方案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补贴对象和耕地面积核实正负面清单
2.江西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登记核实发放表
3.江西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乡级登记、汇总表
4.江西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县级登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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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补贴对象和耕地面积核实正负面清单
一、正面清单
（一）补贴对象
1.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户。
2.有耕地未发包到户的村集体。
3.有耕地的国有农场。
4.农民家庭承包户委托他人代耕代种或实施流转的，原则上由原土地承包户作为补贴对象，并承担耕地地力保护责任。代耕代种或流转双方在合同（协议） 中对补贴归属有明确约定的，尊重双方意愿、从其约定。
5.在撂荒耕地整治中，撂荒耕地原承包方经劝说仍不耕种也不流转或无人流转耕种的，如由村集体组织代耕代种，则村集体或实际种植者作为补贴对象。
（二）补贴面积
1.原则上为确权登记颁证到户的耕地面积，对暂未颁证到户的，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
2.国有农场和村集体耕地的确权面积或自然资源部门认定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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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农业征（ 占）用（包括临时占用、租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复垦的，经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认定达到耕地质量要求和耕种条件的，重新纳入补贴范围。
4.耕地上以棚架等方式培植食用菌菇等蔬菜、未直接利用耕作层且耕作层未破坏的，可纳入补贴范围。
5.对于种植一年生的粮食类、草本类作物，如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红薯、花生、西瓜、草莓、蔬菜、瓜类、甘蔗、麻、 白莲（莲藕）、芡实、一年生中草药等作物对耕作层不破坏的，可纳入补贴范围。
6.耕地上种植浅根系的中药材、水果及花卉且对耕作层不破坏的，可纳入补贴范围。
二、负面清单
（一）补贴对象
1.死亡、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等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不作为补贴对象。
2.公职人员不作为补贴对象。
（二）补贴面积
1.非农业征（ 占）用（包括临时占用、租用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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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耕还林（草）、挖塘养鱼、发展林果业、种植绿化用苗木花卉及草皮， 以及用于绿化景观建设等对耕作层有破坏且改变用途的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
3.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耕地，其配套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等依法依规纳入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
4. 占补平衡中“补”的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
5.撂荒一年（含） 以上的耕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待复耕后重新纳入补贴范围。
6.耕地上种植深根系的中药材、水果及花卉等作物，且对耕作层有破坏的，不纳入补贴范围。
7.农户利用水库库尾、滩涂地或农户开荒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的非耕地（未经自然资源部门认定），不纳入补贴范围。
8.耕地“非农化”及其他情形（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耕地情形的），不纳入补贴范围。
各地可根据本方案及国家有关精神， 以不破坏耕作层、提高耕地地力为基本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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